
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林 省 财 改 厅

吉发改收费联〔2025〕 664号

文件

吉林省发展改革委吉林省财改厅

美于继续执行非免瘦规划瘦苗预防接种

服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的通知

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、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,各市(州)、

长白山管委会、各县(市、区)发展改革(委)局、财政局:

《吉林省疾病预防控制局 吉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

重新申报吉林省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标准的函》

(吉疾控函〔2025〕 20号)收悉。为了切实维护疫苗价格秩

序,规范疫苗接种收费行为,保障疫苗安全接种,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》 《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重

新核发中央管理的卫生计生部门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等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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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问题的通知》 (发改价格〔2016〕 488号)等相关规定,结

合你局申请及近几年收支的实际,现就非免疫规划疫苗(原

第二类疫苗)预防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及有关问题通知如下‥

一、非免疫规划疫苗,是指由居民自愿接种的其他疫

苗。

二、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部门所属疾病预防控制机构

和其他接种单位接种非免疫规划疫苗,除收取疫苗费用(按

照招标采购价格)外,可以收取接种服务费(含接种耗材费)

18元/剂次。接种单位接种免疫规划疫苗不得收取任何费用。

三、县级以上地方卫生健康部门所属疚病预防控制机构

收取的预防接种服务费属行政事业性收费,应使用省财政厅

统一印制的票据,收费收入全额上缴同级国库,纳入财政预

算管理,具体收缴办法按照财政部门非税收入收缴有关规定

执行;开展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工作所需经费,由

同级财政预算予以保障。其他接种单位收取的预防接种服务

费按国家相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相关单位应当在接种场所显著位置公示非免疫规划

疫苗的价格、预防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、收费文件依据、收

费范围、收费对象。

五、相关单位应当严格按照本通知规定执行,不得自行

增加收费项目,扩大收费范围,提高收费标准或加收其他任

何费用,并自觉接受发改、财政部门的监督检查。

六、本通知自2026年1月1日起执行,有效期三年。到期

如需继续收费,请在执行期满前三个月捉出申请,按照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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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序重新审定收费标准。 《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吉林省

财政厅关于非免疫规划疫苗预防接种服务费收费标准及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 (吉发改收费联〔2023〕 254号)同时废止。

(此文主动公开)

抄迭: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。

吉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12月16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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